
  

 

 

2026 年 2 月 2 日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与 

 

 

李海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执行董事服务合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于 2026 年 2 月 2 日由下双方订立： 

 

 

甲方：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法律注册

成立的公司，其法定地址为中国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 62 号办

公楼 101；及 

 

乙方：李海周，其地址位于中国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泰华豪园 9 栋 9D 

 

 

双方议定如下： 

 

1. 合同有效期 

 

1.1 乙方在本合同第 1.2 条所述期间内担任甲方执行董事。 

 

1.2 乙方任职日从股东会选举获任职当天开始，任期由章程规定，但每届任

期不得超过三（3）年。执行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连选连任后应

重新与公司签订聘用协议/服务合同。    

 

2. 薪酬及福利 

 

2.1 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薪酬及福利将按照公司董事年度薪酬方案确定。 

 

3. 乙方的职权和责任 

 

3.1 在任职期内，乙方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乙方的各项权利。甲

方应为乙方履行职务提供相应条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提供必要保障。 

 

3.2 在任期内，乙方应尽其所能履行作为甲方执行董事的职务及法律义务，

并直接向甲方董事会负责。另外，乙方同意按甲方董事会的要求被委任

为董事会所指定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3.3 乙方应忠实地、勤勉地为甲方服务，并尽其所能促进甲方的业务和权益

及保护甲方的所有资产，以及遵守本合同的条款、公司的章程、甲方上

市地上市规则及任何适用的法律及法规。 

 

3.4 乙方须尽其力量促使甲方遵守一切适用法律、甲方上市地上市规则及任

何适用于甲方的法律及法规。 

 

4. 乙方承诺及声明 

 

4.1 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规定乙方对

股东应尽的责任。 

 



  

4.2 乙方同意甲方享有甲方公司章程规定的补救措施，而本合同及乙方董事

之职位概不得转让。 

 

5. 保守秘密 

 

乙方（除非为妥善履行职务）在其任期内或其离职之后，均不得向任何人披露

或告知其因受雇于甲方而获悉的关于甲方之机密资料或其它业务资料，亦不得

为乙方本身之利益而披露或告知上述资料。乙方须尽其力量，避免任何机密资

料被人擅自公开或滥用。 

 

6. 董事参与及其它活动的限制 

 

6.1 在任期内，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且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

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乙方不得利用其董事职务之便利，为自己或他

人谋取本应属于甲方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甲方同类的业

务，不得以任何形式与甲方竞争。 

 

6.2 乙方于其任期内和其任期终止后的两年内：  

 

6.2.1 不可寻求与甲方或其附属公司的任何客户或供应商建立类似 6.1款

所述的商业关系或把该等人士诱离甲方；或 

 

6.2.2 不可索求或试图诱使甲方聘请或以其它方式聘用的董事或高级雇

员离开公司。 

 

7. 终止合同 

 

7.1 如乙方被甲方股东会罢免其作为甲方董事的职位，本合同即自动终止。 

 

7.2 如乙方因出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或公司

章程关于董事资格规定的情形被甲方解除其董事职务，本合同自动终止。 

 

7.3 乙方之董事职务终止后须： 

 

7.3.1 向甲方交还于甲方或其客户的所有财物、文件以及其任何机密资

料、业务资料；及 

 

7.3.2 向甲方偿还一切未还的欠款。 

 

8. 仲裁  

 

8.1 双方同意，就涉及(i)甲方与乙方之间；及(ii)境外上市外资股持有人与乙

方之间，基于本合同、甲方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它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甲方事务有关的争议或者权利主张，

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 

 



  

8.2 就本合同第 8.1 条所述仲裁事项，双方达成以下一致： 

 

8.2.1 上文 8.1条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时，应该是全部权利主

张或争议整体；所有由于同一事由有诉因的人或者该争议或权利

主张的解决需要其参与的人，如果其身份为甲方或甲方股东、董

事、监事、经理或者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服从仲裁； 

 

8.2.2 有关股东界定、股东名册的争议，可以不用仲裁方式解决； 

 

8.2.3 双方同意就本合同项下所述仲裁事项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其

现行有效的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在深圳。 

 

8.2.4 以仲裁方式解决因上文 8.1项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须受中国的

法律管辖；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8.2.5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约束力；及 

 

8.2.6 任何提交的仲裁均视为授权仲裁庭进行公开聆讯及公布其裁决。 

 

8.3 本合同第 8 条之仲裁协议乃乙方与甲方达成，甲方既代表其本身亦代表

每名股东。 

 

9. 通知 

 

9.1 甲方和乙方之间任何通知或其它通讯应以书面方式并以专人送递或发送

至有关方于文首列明的地址（或任何收件方向另一方书面通知的其它地

址）。 

9.2 任何以此方法送往有关方地址的通知、要求或其它通讯在抵达有关地之

日视为送达。 

 

10. 其它 

 

10.1 乙方同意按照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的声明及承诺的条款作出

同样承诺。 

 

10.2 本合同的期满或提前终止（无论由任何原因引致）不影响本合同内明示

为在期满或提前终止后乃将继续有效的条款的效力。 

 

10.3 如本合同当中有条款或规定因各种原因变成或被宣布为不合法、无效或

不可强制执行，有关条款或规定即从本合同分割出来，并视为已从本合

同中删除；但是，如该删除对本合同的商业基础造成重大影响或改变，

双方须真诚协商，以便对本合同之条款和规定作出在该情况下必需或适

当之修改或变更。 

 



  

10.4 即使一方已一次或局部行使本合同下的或其它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补偿，

或一方未有行使、遗漏行使或延迟行使该等权利、权力或补偿，亦不构

成该方放弃该等权利、权力或补偿或任何其它权利、权力或补偿。 

 

10.5 本合同明文赋予一方的任何权利、权利或补偿，是附加于而不影响或减

少该方在本合同下或在法律下原可获得的其它各种权利、权力和补偿。 

 

10.6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11. 适用法律 

 

本合同受中国法律（为免疑义，不包括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法规、 中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法规管辖。 







  

 

 

2026 年 2 月 2 日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与 

 

 

谢燕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执行董事服务合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于 2026 年 2 月 2 日由下双方订立： 

 

 

甲方：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法律注册

成立的公司，其法定地址为中国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 62 号办

公楼 101；及 

 

乙方：谢燕玲，其地址位于中国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泰华豪园 9 栋 9D 

 

 

双方议定如下： 

 

1. 合同有效期 

 

1.1 乙方在本合同第 1.2 条所述期间内担任甲方执行董事。 

 

1.2 乙方任职日从股东会选举获任职当天开始，任期由章程规定，但每届任

期不得超过三（3）年。执行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连选连任后应

重新与公司签订聘用协议/服务合同。    

 

2. 薪酬及福利 

 

2.1 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薪酬及福利将按照公司董事年度薪酬方案确定。 

 

3. 乙方的职权和责任 

 

3.1 在任职期内，乙方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乙方的各项权利。甲

方应为乙方履行职务提供相应条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提供必要保障。 

 

3.2 在任期内，乙方应尽其所能履行作为甲方执行董事的职务及法律义务，

并直接向甲方董事会负责。另外，乙方同意按甲方董事会的要求被委任

为董事会所指定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3.3 乙方应忠实地、勤勉地为甲方服务，并尽其所能促进甲方的业务和权益

及保护甲方的所有资产，以及遵守本合同的条款、公司的章程、甲方上

市地上市规则及任何适用的法律及法规。 

 

3.4 乙方须尽其力量促使甲方遵守一切适用法律、甲方上市地上市规则及任

何适用于甲方的法律及法规。 

 

4. 乙方承诺及声明 

 

4.1 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规定乙方对

股东应尽的责任。 

 



  

4.2 乙方同意甲方享有甲方公司章程规定的补救措施，而本合同及乙方董事

之职位概不得转让。 

 

5. 保守秘密 

 

乙方（除非为妥善履行职务）在其任期内或其离职之后，均不得向任何人披露

或告知其因受雇于甲方而获悉的关于甲方之机密资料或其它业务资料，亦不得

为乙方本身之利益而披露或告知上述资料。乙方须尽其力量，避免任何机密资

料被人擅自公开或滥用。 

 

6. 董事参与及其它活动的限制 

 

6.1 在任期内，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且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

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乙方不得利用其董事职务之便利，为自己或他

人谋取本应属于甲方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甲方同类的业

务，不得以任何形式与甲方竞争。 

 

6.2 乙方于其任期内和其任期终止后的两年内：  

 

6.2.1 不可寻求与甲方或其附属公司的任何客户或供应商建立类似 6.1款

所述的商业关系或把该等人士诱离甲方；或 

 

6.2.2 不可索求或试图诱使甲方聘请或以其它方式聘用的董事或高级雇

员离开公司。 

 

7. 终止合同 

 

7.1 如乙方被甲方股东会罢免其作为甲方董事的职位，本合同即自动终止。 

 

7.2 如乙方因出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或公司

章程关于董事资格规定的情形被甲方解除其董事职务，本合同自动终止。 

 

7.3 乙方之董事职务终止后须： 

 

7.3.1 向甲方交还于甲方或其客户的所有财物、文件以及其任何机密资

料、业务资料；及 

 

7.3.2 向甲方偿还一切未还的欠款。 

 

8. 仲裁  

 

8.1 双方同意，就涉及(i)甲方与乙方之间；及(ii)境外上市外资股持有人与乙

方之间，基于本合同、甲方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它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甲方事务有关的争议或者权利主张，

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 

 



  

8.2 就本合同第 8.1 条所述仲裁事项，双方达成以下一致： 

 

8.2.1 上文 8.1条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时，应该是全部权利主

张或争议整体；所有由于同一事由有诉因的人或者该争议或权利

主张的解决需要其参与的人，如果其身份为甲方或甲方股东、董

事、监事、经理或者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服从仲裁； 

 

8.2.2 有关股东界定、股东名册的争议，可以不用仲裁方式解决； 

 

8.2.3 双方同意就本合同项下所述仲裁事项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其

现行有效的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在深圳。 

 

8.2.4 以仲裁方式解决因上文 8.1项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须受中国的

法律管辖；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8.2.5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约束力；及 

 

8.2.6 任何提交的仲裁均视为授权仲裁庭进行公开聆讯及公布其裁决。 

 

8.3 本合同第 8 条之仲裁协议乃乙方与甲方达成，甲方既代表其本身亦代表

每名股东。 

 

9. 通知 

 

9.1 甲方和乙方之间任何通知或其它通讯应以书面方式并以专人送递或发送

至有关方于文首列明的地址（或任何收件方向另一方书面通知的其它地

址）。 

9.2 任何以此方法送往有关方地址的通知、要求或其它通讯在抵达有关地之

日视为送达。 

 

10. 其它 

 

10.1 乙方同意按照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的声明及承诺的条款作出

同样承诺。 

 

10.2 本合同的期满或提前终止（无论由任何原因引致）不影响本合同内明示

为在期满或提前终止后乃将继续有效的条款的效力。 

 

10.3 如本合同当中有条款或规定因各种原因变成或被宣布为不合法、无效或

不可强制执行，有关条款或规定即从本合同分割出来，并视为已从本合

同中删除；但是，如该删除对本合同的商业基础造成重大影响或改变，

双方须真诚协商，以便对本合同之条款和规定作出在该情况下必需或适

当之修改或变更。 

 



  

10.4 即使一方已一次或局部行使本合同下的或其它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补偿，

或一方未有行使、遗漏行使或延迟行使该等权利、权力或补偿，亦不构

成该方放弃该等权利、权力或补偿或任何其它权利、权力或补偿。 

 

10.5 本合同明文赋予一方的任何权利、权利或补偿，是附加于而不影响或减

少该方在本合同下或在法律下原可获得的其它各种权利、权力和补偿。 

 

10.6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11. 适用法律 

 

本合同受中国法律（为免疑义，不包括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法规、 中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法规管辖。 







  

 

 

2026 年 2 月 2 日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与 

 

 

叶曙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执行董事服务合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于 2026 年 2 月 2 日由下双方订立： 

 

 

甲方：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法律注册

成立的公司，其法定地址为中国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 62 号办

公楼 101；及 

 

乙方：叶曙兵，其地址位于中国深圳市燕罗街道中闽花园 E 座 9B 室 

 

 

双方议定如下： 

 

1. 合同有效期 

 

1.1 乙方在本合同第 1.2 条所述期间内担任甲方执行董事。 

 

1.2 乙方任职日从股东会选举获任职当天开始，任期由章程规定，但每届任

期不得超过三（3）年。执行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连选连任后应

重新与公司签订聘用协议/服务合同。    

 

2. 薪酬及福利 

 

2.1 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薪酬及福利将按照公司董事年度薪酬方案确定。 

 

3. 乙方的职权和责任 

 

3.1 在任职期内，乙方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乙方的各项权利。甲

方应为乙方履行职务提供相应条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提供必要保障。 

 

3.2 在任期内，乙方应尽其所能履行作为甲方执行董事的职务及法律义务，

并直接向甲方董事会负责。另外，乙方同意按甲方董事会的要求被委任

为董事会所指定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3.3 乙方应忠实地、勤勉地为甲方服务，并尽其所能促进甲方的业务和权益

及保护甲方的所有资产，以及遵守本合同的条款、公司的章程、甲方上

市地上市规则及任何适用的法律及法规。 

 

3.4 乙方须尽其力量促使甲方遵守一切适用法律、甲方上市地上市规则及任

何适用于甲方的法律及法规。 

 

4. 乙方承诺及声明 

 

4.1 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规定乙方对

股东应尽的责任。 

 



  

4.2 乙方同意甲方享有甲方公司章程规定的补救措施，而本合同及乙方董事

之职位概不得转让。 

 

5. 保守秘密 

 

乙方（除非为妥善履行职务）在其任期内或其离职之后，均不得向任何人披露

或告知其因受雇于甲方而获悉的关于甲方之机密资料或其它业务资料，亦不得

为乙方本身之利益而披露或告知上述资料。乙方须尽其力量，避免任何机密资

料被人擅自公开或滥用。 

 

6. 董事参与及其它活动的限制 

 

6.1 在任期内，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且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

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乙方不得利用其董事职务之便利，为自己或他

人谋取本应属于甲方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甲方同类的业

务，不得以任何形式与甲方竞争。 

 

6.2 乙方于其任期内和其任期终止后的两年内：  

 

6.2.1 不可寻求与甲方或其附属公司的任何客户或供应商建立类似 6.1款

所述的商业关系或把该等人士诱离甲方；或 

 

6.2.2 不可索求或试图诱使甲方聘请或以其它方式聘用的董事或高级雇

员离开公司。 

 

7. 终止合同 

 

7.1 如乙方被甲方股东会罢免其作为甲方董事的职位，本合同即自动终止。 

 

7.2 如乙方因出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或公司

章程关于董事资格规定的情形被甲方解除其董事职务，本合同自动终止。 

 

7.3 乙方之董事职务终止后须： 

 

7.3.1 向甲方交还于甲方或其客户的所有财物、文件以及其任何机密资

料、业务资料；及 

 

7.3.2 向甲方偿还一切未还的欠款。 

 

8. 仲裁  

 

8.1 双方同意，就涉及(i)甲方与乙方之间；及(ii)境外上市外资股持有人与乙

方之间，基于本合同、甲方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它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甲方事务有关的争议或者权利主张，

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 

 



  

8.2 就本合同第 8.1 条所述仲裁事项，双方达成以下一致： 

 

8.2.1 上文 8.1条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时，应该是全部权利主

张或争议整体；所有由于同一事由有诉因的人或者该争议或权利

主张的解决需要其参与的人，如果其身份为甲方或甲方股东、董

事、监事、经理或者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服从仲裁； 

 

8.2.2 有关股东界定、股东名册的争议，可以不用仲裁方式解决； 

 

8.2.3 双方同意就本合同项下所述仲裁事项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其

现行有效的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在深圳。 

 

8.2.4 以仲裁方式解决因上文 8.1项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须受中国的

法律管辖；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8.2.5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约束力；及 

 

8.2.6 任何提交的仲裁均视为授权仲裁庭进行公开聆讯及公布其裁决。 

 

8.3 本合同第 8 条之仲裁协议乃乙方与甲方达成，甲方既代表其本身亦代表

每名股东。 

 

9. 通知 

 

9.1 甲方和乙方之间任何通知或其它通讯应以书面方式并以专人送递或发送

至有关方于文首列明的地址（或任何收件方向另一方书面通知的其它地

址）。 

9.2 任何以此方法送往有关方地址的通知、要求或其它通讯在抵达有关地之

日视为送达。 

 

10. 其它 

 

10.1 乙方同意按照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的声明及承诺的条款作出

同样承诺。 

 

10.2 本合同的期满或提前终止（无论由任何原因引致）不影响本合同内明示

为在期满或提前终止后乃将继续有效的条款的效力。 

 

10.3 如本合同当中有条款或规定因各种原因变成或被宣布为不合法、无效或

不可强制执行，有关条款或规定即从本合同分割出来，并视为已从本合

同中删除；但是，如该删除对本合同的商业基础造成重大影响或改变，

双方须真诚协商，以便对本合同之条款和规定作出在该情况下必需或适

当之修改或变更。 

 



  

10.4 即使一方已一次或局部行使本合同下的或其它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补偿，

或一方未有行使、遗漏行使或延迟行使该等权利、权力或补偿，亦不构

成该方放弃该等权利、权力或补偿或任何其它权利、权力或补偿。 

 

10.5 本合同明文赋予一方的任何权利、权利或补偿，是附加于而不影响或减

少该方在本合同下或在法律下原可获得的其它各种权利、权力和补偿。 

 

10.6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11. 适用法律 

 

本合同受中国法律（为免疑义，不包括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法规、 中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法规管辖。 







  

 

 

2026 年 2 月 2 日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与 

 

 

李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执行董事服务合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于 2026 年 2 月 2 日由下双方订立： 

 

 

甲方：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法律注册

成立的公司，其法定地址为中国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 62 号办

公楼 101；及 

 

乙方：李平，其地址位于中国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万科翡丽郡 6 栋 2805 

 

 

双方议定如下： 

 

1. 合同有效期 

 

1.1 乙方在本合同第 1.2 条所述期间内担任甲方执行董事。 

 

1.2 乙方任职日从股东会选举获任职当天开始，任期由章程规定，但每届任

期不得超过三（3）年。执行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连选连任后应

重新与公司签订聘用协议/服务合同。    

 

2. 薪酬及福利 

 

2.1 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薪酬及福利将按照公司董事年度薪酬方案确定。 

 

3. 乙方的职权和责任 

 

3.1 在任职期内，乙方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乙方的各项权利。甲

方应为乙方履行职务提供相应条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提供必要保障。 

 

3.2 在任期内，乙方应尽其所能履行作为甲方执行董事的职务及法律义务，

并直接向甲方董事会负责。另外，乙方同意按甲方董事会的要求被委任

为董事会所指定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3.3 乙方应忠实地、勤勉地为甲方服务，并尽其所能促进甲方的业务和权益

及保护甲方的所有资产，以及遵守本合同的条款、公司的章程、甲方上

市地上市规则及任何适用的法律及法规。 

 

3.4 乙方须尽其力量促使甲方遵守一切适用法律、甲方上市地上市规则及任

何适用于甲方的法律及法规。 

 

4. 乙方承诺及声明 

 

4.1 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规定乙方对

股东应尽的责任。 

 



  

4.2 乙方同意甲方享有甲方公司章程规定的补救措施，而本合同及乙方董事

之职位概不得转让。 

 

5. 保守秘密 

 

乙方（除非为妥善履行职务）在其任期内或其离职之后，均不得向任何人披露

或告知其因受雇于甲方而获悉的关于甲方之机密资料或其它业务资料，亦不得

为乙方本身之利益而披露或告知上述资料。乙方须尽其力量，避免任何机密资

料被人擅自公开或滥用。 

 

6. 董事参与及其它活动的限制 

 

6.1 在任期内，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且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

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乙方不得利用其董事职务之便利，为自己或他

人谋取本应属于甲方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甲方同类的业

务，不得以任何形式与甲方竞争。 

 

6.2 乙方于其任期内和其任期终止后的两年内：  

 

6.2.1 不可寻求与甲方或其附属公司的任何客户或供应商建立类似 6.1款

所述的商业关系或把该等人士诱离甲方；或 

 

6.2.2 不可索求或试图诱使甲方聘请或以其它方式聘用的董事或高级雇

员离开公司。 

 

7. 终止合同 

 

7.1 如乙方被甲方股东会罢免其作为甲方董事的职位，本合同即自动终止。 

 

7.2 如乙方因出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或公司

章程关于董事资格规定的情形被甲方解除其董事职务，本合同自动终止。 

 

7.3 乙方之董事职务终止后须： 

 

7.3.1 向甲方交还于甲方或其客户的所有财物、文件以及其任何机密资

料、业务资料；及 

 

7.3.2 向甲方偿还一切未还的欠款。 

 

8. 仲裁  

 

8.1 双方同意，就涉及(i)甲方与乙方之间；及(ii)境外上市外资股持有人与乙

方之间，基于本合同、甲方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它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甲方事务有关的争议或者权利主张，

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 

 



  

8.2 就本合同第 8.1 条所述仲裁事项，双方达成以下一致： 

 

8.2.1 上文 8.1条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时，应该是全部权利主

张或争议整体；所有由于同一事由有诉因的人或者该争议或权利

主张的解决需要其参与的人，如果其身份为甲方或甲方股东、董

事、监事、经理或者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服从仲裁； 

 

8.2.2 有关股东界定、股东名册的争议，可以不用仲裁方式解决； 

 

8.2.3 双方同意就本合同项下所述仲裁事项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其

现行有效的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在深圳。 

 

8.2.4 以仲裁方式解决因上文 8.1项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须受中国的

法律管辖；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8.2.5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约束力；及 

 

8.2.6 任何提交的仲裁均视为授权仲裁庭进行公开聆讯及公布其裁决。 

 

8.3 本合同第 8 条之仲裁协议乃乙方与甲方达成，甲方既代表其本身亦代表

每名股东。 

 

9. 通知 

 

9.1 甲方和乙方之间任何通知或其它通讯应以书面方式并以专人送递或发送

至有关方于文首列明的地址（或任何收件方向另一方书面通知的其它地

址）。 

9.2 任何以此方法送往有关方地址的通知、要求或其它通讯在抵达有关地之

日视为送达。 

 

10. 其它 

 

10.1 乙方同意按照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的声明及承诺的条款作出

同样承诺。 

 

10.2 本合同的期满或提前终止（无论由任何原因引致）不影响本合同内明示

为在期满或提前终止后乃将继续有效的条款的效力。 

 

10.3 如本合同当中有条款或规定因各种原因变成或被宣布为不合法、无效或

不可强制执行，有关条款或规定即从本合同分割出来，并视为已从本合

同中删除；但是，如该删除对本合同的商业基础造成重大影响或改变，

双方须真诚协商，以便对本合同之条款和规定作出在该情况下必需或适

当之修改或变更。 

 



  

10.4 即使一方已一次或局部行使本合同下的或其它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补偿，

或一方未有行使、遗漏行使或延迟行使该等权利、权力或补偿，亦不构

成该方放弃该等权利、权力或补偿或任何其它权利、权力或补偿。 

 

10.5 本合同明文赋予一方的任何权利、权利或补偿，是附加于而不影响或减

少该方在本合同下或在法律下原可获得的其它各种权利、权力和补偿。 

 

10.6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11. 适用法律 

 

本合同受中国法律（为免疑义，不包括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法规、 中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法规管辖。 







  

 

 

2026 年 2 月 2 日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与 

 

 

陆志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工代表董事服务合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于  2026  年  2  月  2  日由下双方订立：

甲方：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法律注册

   成立的公司，其法定地址为中国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  62  号办

   公楼  101；及

乙方：陆志强，其地址位于中国深圳市宝安区松岗松白路中闽花园  D  栋-15C

双方议定如下：

1. 合同有效期

1.1  乙方在本合同第  1.2  条所述期间内担任甲方职工代表董事。

1.2  乙方任职日从股东会选举获任职当天开始，任期由章程规定，但每届任

   期不得超过三（3）年。职工代表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连选

   连任后应重新与公司签订聘用协议/服务合同。

2. 薪酬及福利

2.1  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薪酬及福利将按照公司董事年度薪酬方案确定。

3. 乙方的职权和责任

3.1  在任职期内，乙方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乙方的各项权利。甲

   方应为乙方履行职务提供相应条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提供必要保障。

3.2  在任期内，乙方应尽其所能履行作为甲方职工代表董事的职务及法

   律义务，并直接向甲方董事会负责。另外，乙方同意按甲方董事会的要

   求被委任为董事会所指定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3.3  乙方应忠实地、勤勉地为甲方服务，并尽其所能促进甲方的业务和权益

   及保护甲方的所有资产，以及遵守本合同的条款、公司的章程、甲方上

   市地上市规则及任何适用的法律及法规。

3.4  乙方须尽其力量促使甲方遵守一切适用法律、甲方上市地上市规则及任

   何适用于甲方的法律及法规。

4. 乙方承诺及声明

4.1  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规定乙方对

   股东应尽的责任。 

 



  

4.2 乙方同意甲方享有甲方公司章程规定的补救措施，而本合同及乙方董事

之职位概不得转让。 

 

5. 保守秘密 

 

乙方（除非为妥善履行职务）在其任期内或其离职之后，均不得向任何人披露

或告知其因受雇于甲方而获悉的关于甲方之机密资料或其它业务资料，亦不得

为乙方本身之利益而披露或告知上述资料。乙方须尽其力量，避免任何机密资

料被人擅自公开或滥用。 

 

6. 董事参与及其它活动的限制 

 

6.1 在任期内，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且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

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乙方不得利用其董事职务之便利，为自己或他

人谋取本应属于甲方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甲方同类的业

务，不得以任何形式与甲方竞争。 

 

6.2 乙方于其任期内和其任期终止后的两年内：  

 

6.2.1 不可寻求与甲方或其附属公司的任何客户或供应商建立类似 6.1款

所述的商业关系或把该等人士诱离甲方；或 

 

6.2.2 不可索求或试图诱使甲方聘请或以其它方式聘用的董事或高级雇

员离开公司。 

 

7. 终止合同 

 

7.1 如乙方被甲方股东会罢免其作为甲方董事的职位，本合同即自动终止。 

 

7.2 如乙方因出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或公司

章程关于董事资格规定的情形被甲方解除其董事职务，本合同自动终止。 

 

7.3 乙方之董事职务终止后须： 

 

7.3.1 向甲方交还于甲方或其客户的所有财物、文件以及其任何机密资

料、业务资料；及 

 

7.3.2 向甲方偿还一切未还的欠款。 

 

8. 仲裁  

 

8.1 双方同意，就涉及(i)甲方与乙方之间；及(ii)境外上市外资股持有人与乙

方之间，基于本合同、甲方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它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甲方事务有关的争议或者权利主张，

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 

 



  

8.2 就本合同第 8.1 条所述仲裁事项，双方达成以下一致： 

 

8.2.1 上文 8.1条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时，应该是全部权利主

张或争议整体；所有由于同一事由有诉因的人或者该争议或权利

主张的解决需要其参与的人，如果其身份为甲方或甲方股东、董

事、监事、经理或者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服从仲裁； 

 

8.2.2 有关股东界定、股东名册的争议，可以不用仲裁方式解决； 

 

8.2.3 双方同意就本合同项下所述仲裁事项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其

现行有效的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在深圳。 

 

8.2.4 以仲裁方式解决因上文 8.1项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须受中国的

法律管辖；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8.2.5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约束力；及 

 

8.2.6 任何提交的仲裁均视为授权仲裁庭进行公开聆讯及公布其裁决。 

 

8.3 本合同第 8 条之仲裁协议乃乙方与甲方达成，甲方既代表其本身亦代表

每名股东。 

 

9. 通知 

 

9.1 甲方和乙方之间任何通知或其它通讯应以书面方式并以专人送递或发送

至有关方于文首列明的地址（或任何收件方向另一方书面通知的其它地

址）。 

9.2 任何以此方法送往有关方地址的通知、要求或其它通讯在抵达有关地之

日视为送达。 

 

10. 其它 

 

10.1 乙方同意按照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的声明及承诺的条款作出

同样承诺。 

 

10.2 本合同的期满或提前终止（无论由任何原因引致）不影响本合同内明示

为在期满或提前终止后乃将继续有效的条款的效力。 

 

10.3 如本合同当中有条款或规定因各种原因变成或被宣布为不合法、无效或

不可强制职工代表董事，有关条款或规定即从本合同分割出来，并视为

已从本合同中删除；但是，如该删除对本合同的商业基础造成重大影响

或改变，双方须真诚协商，以便对本合同之条款和规定作出在该情况下

必需或适当之修改或变更。 

 



  

10.4 即使一方已一次或局部行使本合同下的或其它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补偿，

或一方未有行使、遗漏行使或延迟行使该等权利、权力或补偿，亦不构

成该方放弃该等权利、权力或补偿或任何其它权利、权力或补偿。 

 

10.5 本合同明文赋予一方的任何权利、权利或补偿，是附加于而不影响或减

少该方在本合同下或在法律下原可获得的其它各种权利、权力和补偿。 

 

10.6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11. 适用法律 

 

本合同受中国法律（为免疑义，不包括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法规、 中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法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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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  日

郭新梅女士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2002号景新花园景晖阁16A

尊敬的郭新梅女士，

独立非执行董事委任

我们特此致函确认委任您为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条款和条件：

1. 我们特此按照如下所述条款和条件委任您担任本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独立

非执行董事”）。

2. 您作为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应自股东会选举获任职当天开始，任期由本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3）年。您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连选连任后应重新与本公司签订委任函。

3. 您的委任受制于公司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

市规则》”）、中国法律以及不时生效或适用的任何其它适用法律和/或法规规

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股东通过股东会的普通决议可撤换本公司任
何董事。

4. 聘用期间，您应当忠实、勤勉，具备公司章程、《上市规则》、中国法律以及
不时有效或适用的任何其它适用法律和/或法规规定的资格，并遵守前述各项相

关规定。

5. 向代表每位股东的本公司作出承诺，表示遵守及履行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对股

东应尽的责任及同意本公司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补救措施，而本任命书及您独

立非执行董事之职位概不得转让。

6. 仲裁 

 

(a) 双方同意，就涉及(i)本公司与您之间；及(ii)境外上市外资股持有人与您

之间，基于本委任函、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它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本公司事务有关的争议或

者权利主张，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  

 



 2 

 
  

(b) 就本委任函第 6(a) 条所述仲裁事项，双方达成以下一致： 

 

(i) 上文第 6(a) 条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时，应该是全部权

利主张或争议整体；所有由于同一事由有诉因的人或者该争议或

权利主张的解决需要其参与的人，如果其身份为本公司或本公司

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服从仲裁； 

 

(ii) 有关股东界定、股东名册的争议，可以不用仲裁方式解决； 

 

(iii) 双方同意就本委任函项下所述仲裁事项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

其现行有效的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在深圳。 

 

(v) 以仲裁方式解决因上文第 6 (a) 项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须受中

国的法律管辖；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vi)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约束力；及 

 

(vii) 任何提交的仲裁均视为授权仲裁庭进行公开聆讯及公布其裁决。 

 

(c) 本委任函第 6 条之仲裁协议乃您与本公司达成，本公司既代表其本身亦

代表每名股东。 

 

本委任函的条款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管辖并依其解释。 

 

 

 

请签署、署明日期并交还我们本委任函的副本，以示您同意其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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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 日

周长江先生

中国湖南省长沙市阳光100国际新城小区5栋816室

尊敬的周长江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委任

我们特此致函确认委任您为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条款和条件：

1. 我们特此按照如下所述条款和条件委任您担任本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独立

非执行董事”）。

2. 您作为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应自股东会选举获任职当天开始，任期由本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3）年。您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连选连任后应重新与本公司签订委任函。

3. 您的委任受制于公司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

市规则》”）、中国法律以及不时生效或适用的任何其它适用法律和/或法规规

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股东通过股东会的普通决议可撤换本公司任
何董事。

4. 聘用期间，您应当忠实、勤勉，具备公司章程、《上市规则》、中国法律以及
不时有效或适用的任何其它适用法律和/或法规规定的资格，并遵守前述各项相
关规定。

5. 向代表每位股东的本公司作出承诺，表示遵守及履行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对股
东应尽的责任及同意本公司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补救措施，而本任命书及您独
立非执行董事之职位概不得转让。

6. 仲裁 

 

(a) 双方同意，就涉及(i)本公司与您之间；及(ii)境外上市外资股持有人与您

之间，基于本委任函、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它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本公司事务有关的争议或

者权利主张，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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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本委任函第 6(a) 条所述仲裁事项，双方达成以下一致： 

 

(i) 上文第 6(a) 条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时，应该是全部权

利主张或争议整体；所有由于同一事由有诉因的人或者该争议或

权利主张的解决需要其参与的人，如果其身份为本公司或本公司

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服从仲裁； 

 

(ii) 有关股东界定、股东名册的争议，可以不用仲裁方式解决； 

 

(iii) 双方同意就本委任函项下所述仲裁事项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

其现行有效的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在深圳。 

 

(v) 以仲裁方式解决因上文第 6 (a) 项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须受中

国的法律管辖；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vi)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约束力；及 

 

(vii) 任何提交的仲裁均视为授权仲裁庭进行公开聆讯及公布其裁决。 

 

(c) 本委任函第 6 条之仲裁协议乃您与本公司达成，本公司既代表其本身亦

代表每名股东。 

 

本委任函的条款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管辖并依其解释。 

 

 

 

请签署、署明日期并交还我们本委任函的副本，以示您同意其条款。 

 







 1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  日

林森先生

香港香港仔鸭脷洲海怡半岛第4座27H室

尊敬的林森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委任

我们特此致函确认委任您为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条款和条件：

1. 我们特此按照如下所述条款和条件委任您担任本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独立

非执行董事”）。

2. 您作为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应自股东会选举获任职当天开始，任期由本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3）年。您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连选连任后应重新与本公司签订委任函。

3. 您的委任受制于公司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

市规则》”）、中国法律以及不时生效或适用的任何其它适用法律和/或法规规

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股东通过股东会的普通决议可撤换本公司任
何董事。

4. 聘用期间，您应当忠实、勤勉，具备公司章程、《上市规则》、中国法律以及
不时有效或适用的任何其它适用法律和/或法规规定的资格，并遵守前述各项相

关规定。

5. 向代表每位股东的本公司作出承诺，表示遵守及履行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对股

东应尽的责任及同意本公司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补救措施，而本任命书及您独

立非执行董事之职位概不得转让。

6. 仲裁 

 

(a) 双方同意，就涉及(i)本公司与您之间；及(ii)境外上市外资股持有人与您

之间，基于本委任函、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它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本公司事务有关的争议或

者权利主张，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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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本委任函第 6(a) 条所述仲裁事项，双方达成以下一致： 

 

(i) 上文第 6(a) 条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时，应该是全部权

利主张或争议整体；所有由于同一事由有诉因的人或者该争议或

权利主张的解决需要其参与的人，如果其身份为本公司或本公司

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服从仲裁； 

 

(ii) 有关股东界定、股东名册的争议，可以不用仲裁方式解决； 

 

(iii) 双方同意就本委任函项下所述仲裁事项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

其现行有效的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在深圳。 

 

(v) 以仲裁方式解决因上文第 6 (a) 项所述争议或者权利主张，须受中

国的法律管辖；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vi)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约束力；及 

 

(vii) 任何提交的仲裁均视为授权仲裁庭进行公开聆讯及公布其裁决。 

 

(c) 本委任函第 6 条之仲裁协议乃您与本公司达成，本公司既代表其本身亦

代表每名股东。 

 

本委任函的条款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管辖并依其解释。 

 

 

 

请签署、署明日期并交还我们本委任函的副本，以示您同意其条款。 

 






	1. [李海周] 执行董事服务合同
	2. [谢燕玲] 执行董事服务合同
	3. [叶曙兵] 执行董事服务合同
	4. [李平] 执行董事服务合同
	5. [陆志强] 职工代表董事服务合同
	6. [郭新梅] 独立非执行董事委任函 
	7. [周长江] 独立非执行董事委任函 
	8. [林森] 独立非执行董事委任函



